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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前言 

  105 年坪林溯溪意外，各界重視溯溪活動安全，爰要求體育署研訂規範納管，溯溪活動管

理規範歷經數次變革，期望在「商業蓬勃發展」與「參與者安全保障」間取得平衡。本文目

的在於爬梳溯溪活動管理相關法規研革，闖述體育署訂定現行規範之政策意旨，彙整近年執

行現況，並提出未來務實檢討建議。 

二、法規沿革 

  活動管理方面，體育署 105 年應各界要求，訂定「辦理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107 年配

合體育改革及國民體育法修法，訂定「溯溪活動及其經營管理辦法」，採取高密度管理的許可

制；108 年因應開放山林政策，廢止管理辦法並修正「辦理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作為現行

執行依據。 

  嚮導人員方面，體育署 107 年修訂「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取消攀登嚮導並將溯溪嚮

導訂為山域嚮導類別之一，希符應實務需求。 

三、現行規範重點 

  （一）提醒參與人員應注意事項。 

  （二）規範主辦單位計畫、人員、裝備及保險。 

  （三）規範縣市政府備查轄內活動。 

  （四）其他規範內容。 

四、執行現況 

  為輔導各縣市政府掌握轄內溯溪活動辦理情形，體育署 109 年盤點 26 條適合商業登山的

溯溪熱門路線，路線資訊包括距離、高度落差、危險點標示等，盤點結果函送各縣市政府參

考。體育署近年亦依行政院消保處要求，訂定輔導地方政府辦理溯溪活動業安全及消費保護

查核計畫，每年函請地方政府進行查核，並於年底前回報查核結果。 

五、檢討與未來展望 

  （一）民眾對溯溪活動認識仍不足。 

  （二）官方與民間共識尚待建立。 

  （三）溯溪嚮導人數仍不足。 

  （四）溯溪場域資訊待更新。關鍵字 

 

 
*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組 科長 
†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動組 專員 



 
 

 
 

76 山林有愛 部落心籟 

溯溪活動管理規範與現況探討	
王力恆、莊家幸 

一、前言 
  105 年坪林溯溪意外，各界重視溯溪活動安全，爰要求體育署研訂規範納管，溯溪活動管

理規範歷經數次變革，期望在「商業蓬勃發展」與「參與者安全保障」間取得平衡。本文目

的在於爬梳溯溪活動管理相關法規研革，闖述體育署訂定現行規範之政策意旨，彙整近年執

行現況，並提出未來務實檢討建議。 

二、法規沿革 

(一)活動管理 
  102 年 6 月體育署訂有「辦理水域活動安全原則」，其中列有風險評估、游泳能力或健康

篩選、活動人數管控及強化保險機制等相關建議，並登載本署官網公告及檢送各地方政府及

全國性體育團體等，作為各該單位辦理時檢核與參考。 

  105 年新北市坪林區牛寮溪溯溪意外發生後，應各界要求，且為確實保障民眾參與水域

活動之安全，體育署邀集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警政署、營建署、林務局、水利署、各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中華民國溯溪協會、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

國水中運動協會及中華民國海洋安全暨冒險學習發展協會等召開會議研商，除由體育署著手

進行國民體育法修正、訂定「溯溪安全注意事項」外，亦請交通部觀光局研議將溯溪納入「水

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以及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地方自治法」，本於權責針對轄

區內溯溪活動訂定相關規範，以因地制宜落實管理，保障參與民眾之安全。 

  會後交通部觀光局表示溯溪活動之性質係以沿著溪谷進行於河床逆流而上，視河川地形

（如瀑布或巨石）進行技術性行進與攀登的活動，為進行於陸地（河床）及攀登（岩石、瀑

布）之行為，屬於登山、攀岩運動，與「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3 條所規範活動種類之

屬性：利用水體從事活動（如游泳、衝浪、潛水），或於水體上操作乘騎器具活動（如風浪板、

滑水板、水上摩托車、獨木舟、泛舟艇、香蕉船、橡皮艇、拖曳浮胎、水上腳踏車、手划船、

風箏衝浪、立式划槳等）不同，爰無法納入「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管理。體育署則按會

議決議於 105 年 8 月 3 日研訂「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提醒主辦單位及參與者辦理或參

與溯溪活動前應遵行事項，並提醒應參酌中央氣象局所發布溯溪地點之氣象、風力及累積雨

量等情形，採取應變機制。 

  106 年 9 月 20 日修正公布國民體育法，其中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為加強安全管理及維

護參加者之權益，各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辦理高風險體育活動時，應經活動場地

所在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其運動種類、規模、經營之許可、廢止與撤

銷、安全設施或措施、體育專業人員、運動教練或安全人員之設置、醫療衛生、保險、管理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鑑於溯溪活動場域涉及水域及山域，存在

相當風險，爰配合體育改革及國民體育法修正，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20 條授權，於 10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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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訂定「溯溪活動及其經營管理辦法」，規範辦理溯溪活動之主辦單位，應先向地方政府申

請許可、活動結束應將參與人員名冊報地方政府備查等，針對溯溪活動場地、活動及經營等

事項，採取高密度管理的許可制。 

  後政府山林開放政策以「全面開放、有效管理」為原則，108 年 5 月 29 日行政院張景森

政務委員召開研商登山活動管理相關事宜第 3 次會議，決議廢止「溯溪活動及其經營管理辦

法」並修正「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爰體育署配合簡化山林活動之限制，於 109 年 3 月

27 日完成修正「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並函知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各相關體育團

體，作為現行執行依據，以開放、低密度管制的方向，鼓勵民眾親近山林。 

(二)嚮導人員 
  現行「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將山域嚮導定義為「從事登山、溯溪、攀岩及雪攀之山

域相關活動之嚮導」，並依此將山域嚮導之類別及執行業務範圍劃分為登山嚮導、溯溪嚮導、

攀岩嚮導及雪攀嚮導四大類，在 107 年前，法制上是沒有溯溪嚮導這個獨立類別的。 

  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下稱前體委會）87 年成立後，原由內政部警政署核發的登山嚮導

人員業務移由前體委會辦理，前體委會 87 年訂定發布「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90 年修正名

稱為「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直至 101 年 2 月 22 日廢止，此時期的登山嚮導採分級制，依

其專業能力分為健行嚮導員、攀登嚮導員及山岳嚮導員。 

  101 年 2 月 22 日前體委會訂定「山域嚮導授證管理辦法」，103 年體育署（前體委員會

102 年組織改造為體育署）修正名稱為「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此時期山域嚮導分級調整

為登山嚮導及攀登嚮導二級。 

  為配合 106 年修正公布之國民體育法，以及使各體育專業人員之訓練及檢定制度、用詞

與體例一致及因應時空演變，符合實務運作等，體育署 107 年 7 月 10 日修正「山域嚮導資格

檢定辦法」，在山域嚮導類別上，考量原攀登嚮導包括攀岩、溯溪及冰雪地等專業領域，雖具

有共通專業技能，惟其特有之專業技能差異頗大，遂修正區分為溯溪嚮導、攀岩項導及雪攀

嚮導。至此，溯溪嚮導爰獨立為山域嚮導類別之一。 

三、現行規範重點 
  109 年 3 月 27 日修正之「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係體育署配合行政院推動開放山

林政策，以簡化山林活動管制之方向，彙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實務意見，再徵詢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處、溯溪活動相關團體及業者意見後修正，作為各界參與溯溪活動之參考，提

醒參與溯溪活動者應注意之事項，期以較長遠的角度，籲請溯溪參與者自發配合，逐步健全

整體登山環境，俾利登山活動之發展及安全，屬行政程序法第 165 條之行政指導，無強制力，

規範重點說明如下： 

(一)提醒溯溪活動參與者應注意事項。 
  透過各點注意事項，讓民眾知道，如何評斷參與的溯溪活動是否合規，例如主辦單位是

否有完整規劃溯溪路線、備案路線、活動行程、緊急應變措施、保險規劃、收退費基準，溯

溪嚮導及安全人員的配置是否符合最低配比，溯溪相關裝備是否俱足，是否於活動開始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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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前說明、中央氣象局是否有發布溯溪活動所在地的相關訊息等。另外也提醒民眾注重環

境保護，在參與過程不要在活動中丟棄物品、垃圾或廚餘等，以維護自然環境生態及水資源。 

(二)規範主辦單位計畫、人員、裝備及保險。 
  規範主辦單位應於活動前將實施計畫報活動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且

實施計畫內容須有、溯溪嚮導及安全人員等資訊，並於注意事項建議參與人數與溯溪嚮導或

安全人員之人員配比、要求主辦單位應為參與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或傷害保險或特定活動

綜合保險，以及提醒參與者應注重環境保護等等注意事項 

(三)規範縣市政府備查轄內活動。 
  注意事項第 3 點要求溯溪活動主辦單位辦理溯溪活動前，除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另有規定外，應於活動開始日 14 日前檢具實施計畫，報活動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並臚列實施計畫之內容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參酌。主要目的即係請活動所

在地主管機關能確實掌握轄內溯溪活動動態，俾利於緊急情況發生時能瞭解活動始末、人員

情形，給予適當之及時處置。 

(四)其他規範內容。 
  有鑑於本署係基於行政指導角度提醒溯溪活動參與者，條文研擬過程盡力囊括專家學者、

團體、業者等各方意見，將進行溯溪遵行注意事項以最低限度之要求條列，較為重要者包括

溯溪嚮導與安全人員之配比（第 6 點）、保險規定及保險金額（第 7 點）、退費情形與退費比

率（第 8 點）。 

四、執行現況 
  為輔導各縣市政府掌握轄內溯溪活動辦理情形，體育署 109 年 109 年經請產學界專家學

者參考業者經常辦理溯溪活動之據點、坊間熱愛挑戰之路線，並經實地訪視後，盤點全臺 26

條適合商業登山的熱門或經常溯溪之路，路線資訊包括距離、高度落差、危險點標示等，盤

點結果函送各縣市政府參考。 

  體育署近年亦依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要求，每年函請各地方政府針對轄內熱門溯溪地點

（不限於 26 條路線），擬定溯溪活動業安全及消費保護查核計畫及辦理查核，並於年底前回

報查核結果，另體育署訂定輔導地方政府辦理溯溪活動業安全及消費保護查核計畫，部分補

助地方政府查核輔導所需經費。祈藉此敦促地方政府檢視轄內溯溪活動是否配置足額溯溪嚮

導或安全人員、穿戴符合安全標準之配備、訂定完整緊急應變措施及投保足額公共意外責任

險等「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之規範。 

五、檢討與未來展望 

(一)民眾對溯溪活動認識仍不足。 
  臺灣山林溪谷景觀優美，溯溪活動漸成為民眾熱門的休閒活動之一。溯溪活動又稱溯行，

是一項沿河川、溪（谷）等水域及鄰近區域溯行，或視地形需要而進行部分技術性攀登或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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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之複合性活動，在活動中可以欣賞大自然的美景及鬼斧神工的地貌，因此吸引眾多愛好者

參與及體驗。想追求冒險刺激，卻又未曾受過相關訓練的民眾，通常會選擇參與業者提供的

套裝行程，惟溯溪活動可能因環境、天候判讀、裝備器材、水域地形熟悉度等，而使意外事

件發生。 

  為維護溯溪活動安全及保障消費者權益，本署每年請各地方政府依據「辦理溯溪活動應

注意事項」，查核並輔導轄內從事溯溪活動經營者，要求於活動前檢具實施計畫報活動所在地

主管機關備查，並應配置足額溯溪嚮導或安全人員、穿戴符合安全標準之配備、訂定完整緊

急應變措施及投保足額公共意外責任險等，並透過各種宣傳管道，向民眾宣導如何安全參與

溯溪活動，檢視帶隊教練的資格、經歷、了解行程中專業人員比例，另審視活動保險、緊急

醫療救護規劃及相關退費機制，提醒參與者一定要審視自身的能力及健康狀況，活動行進間，

也必須確實穿戴防護裝備、配合教練指示團體行動，以降低意外風險。 

(二)官方與民間共識尚待建立。 
  溯溪相關法規歷經更迭，從寬鬆到嚴格，再走向參與者風險自律的行政指導作為，政府

致力於蒐集各界意見，並調整規範角色，辦理溯溪活動已無須事前許可，惟仍須由活動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整體計畫及事後檢驗，基於維護民眾參與安全及業者動態掌

握，官方採取最低幅度的管控，是必要的。 

  惟此舉雖立意良善但仍不乏相關業者認為官方管制過多，或規範不明確，本署將持續透

過全國登山研討會、山域嚮導工作坊等場合，與民間團體及業者溝通及交流意見，暢通溝通

管道，共同建立良好溯溪活動環境。 

(三)溯溪嚮導人數仍不足。 
  依據「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第 6 點規定，主辦單位應依參與者人數，配置溯溪嚮

導或安全人員，每 5 人至少配置 1 人，其中至少 1 人為溯溪嚮導，截至 112 年 7 月，合格溯

溪嚮導計有 117 位，相較於國內溯溪團體的活動需求，人數仍有不足。 

  為此，本署每年積極辦理山域嚮導推廣講座，強化溯溪專業人員參與溯溪嚮導檢定的意

向，提升一般民眾對溯溪嚮導專業能力的認識與肯定，增加溯溪嚮導社會價值；此外，配合

實務需求檢視山域嚮導檢定授證制度，111 年起開放具 3 年以上從業經驗，其從業證明文件

經審議通過者，得申請山域嚮導資格檢定，此舉將可讓實際執業許多、具豐富溯溪經驗的溯

溪教練們，更快取得嚮導資格；最後，本署亦將重新檢視溯溪嚮導檢定基準，期使溯溪嚮導

的檢定科目得具專業鑒別度，且符合實務需求。 

(四)溯溪場域資訊待更新。 
  配合行政院山林開放政策調修溯溪活動相關規範後，為瞭解溯溪活動情形，本署 109 年

經請產學界專家學者參考業者經常辦理溯溪活動之據點、坊間熱愛挑戰之路線，並經實地訪

視後，統整全臺 26 條熱門或經常溯溪之路線，並依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政策及本部消費者方

案，每年函請各地方政府針對轄內熱門溯溪地點（不限於 26 條路線），擬定溯溪活動業安全

及消費保護查核計畫及辦理查核，藉此敦促地方政府檢視轄內溯溪活動是否配置足額溯溪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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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或安全人員、穿戴符合安全標準之配備、訂定完整緊急應變措施及投保足額公共意外責任

險等。 

  考量溯溪地點極易受水文地形、季節而變化，且業者可能開發新的秘境，本署刻正著手

擬規劃重新盤點全臺熱門溯溪地點，俾符合地方政府實際查核情境。 


